
附件 2：

T/ZAITS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

工作组成员及分工等。

（一）任务来源

根据浙江省智能技术标准创新促进会2023年第三批团

体制修订项目计划（浙智标发[2023] 9号），《拆回电子式电

能表智能分拣系统技术规范》（计划编号：202310-040）由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衢州供电公司为主要单位负责起

草，由浙江省智能技术标准创新促进会归口。

（二）制定背景

随着电能表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随之带来电能表计

量检测装置检定量骤然倍增，在不同场合对电能表的计量要

求也随之增加，在实际的生产应用中，从供电局、检定线体、

用户退表等多种情况下的电能表需要重新进行检测，以检测

应用后的偏差。据统计，2022年仅衢州市共计回收各类计量

器具11.5万余只。

如何对大量退回的智能电子式电能表进行检测？传统

是采用人工检测的方法，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还容易

出错。

电能表智能分拣系统设计结合省级计量中心生产调度

平台MDS系统及国家电网电力营销业务应用系统两大系统，



在原拆回电能表系统基础上完善拆回电能表回收处理流程，

利用先进技术，实现机器代人，有效降低因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习惯性规章带来的操作风险，更防止计量资产的丢失，实

现拆回电能表数据统计整合，提高了对拆回电能表的检测效

率。但电能表智能分拣系统缺乏相关标准指引，性能指标不

统一，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需顶层规范拆回

电子式电能表智能分拣系统的性能指标，优先制订标准，体

系化、规范化推进拆回电子式电能表智能分拣系统建设。

（三）起草过程

起草阶段工作如下：

1. 2023年4月，起草单位组建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工

作组任务分工，牵头单位总体负责标准组织与实施、调研与

资料搜集、标准框架编制、标准内容起草、意见征集与处理

等工作。成员单位完成分配的标准编制任务、参与标准讨论

和意见反馈。

2. 2023年5月，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暨第一次研讨会，

明确了标准制定原则和思路，就标准范围、标准框架、时间

点进行讨论，并制定工作计划。

3. 2023年6月-2023年9月，形成标准草案，多次召开内

部会议，修改标准文稿。

4. 2023年10月20日，召开立项评审会。

5. 2023年10月27日，标准正式批准立项。

6. 2023年11月，编制组组织内审，并对内审意见进行处



理；召开内部讨论会，对标准全文进行讨论和审查，形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编制标准遵循的主要原则；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

据，包括标准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

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本文件的编制

原则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相一致。

本文件规定了拆回电子式能表智能分拣系统的组成、基

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本文件适用于拆回电子式交流单相、三相电能表

的智能分拣系统的设计、制造、使用和检验。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预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标准研制并实施后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通过调研现有拆回电子式电能表智能分拣系统应用情

况，并与衢州市计量质量检验研究院、杭州德创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合作，对选取产品数据进行测试与实验。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

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尚未发现国际、国外相关的同类标准。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相关联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保持协

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说明标准编制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及对重大

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如标准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标准研制过程中未发现涉及到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问

题。

八、实施标准的要求及措施建议

实施标准的要求和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日期的建

议等措施建议。

为有效贯彻本文件，建议依托浙江省智能技术标准创新

促进会进行本文件的宣讲贯彻。

建议本文件的实施日期为自发布之日后立即实施。

九、其他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